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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失智症行動計畫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初版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修正 

壹、計畫緣起 

根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 《2015全球失智

症報告》，2015年全球有4680萬失智者，約占全球老年人口的5%，全球每年有990萬人罹

患失智症，平均每三秒鐘新增一個病例。隨著失智人口激增，失智症的醫療及照護費用逐

年上升，對國家社會與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因此，先進國家大多已將失智症防治列為國

家重要的衛生福利政策，設法讓失智者既可在社區中得到更好的照顧，達到在地老化的目

標，又能夠減低失智症對國家社會各方面的衝擊。 

臺灣人口快速老化，近期調查指出臺灣失智症的盛行率為8.04%(約24.4萬人)，明顯

高於過去的調查(Sun et al., 2014)。為因應失智人口的成長，衛生福利部於2013年8月

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103年-105年)」，並於2014年9月公告執行行動方案，明

確指示行動方案的目標在於能及時診斷、早期治療，降低失智症風險。因應2017年5月29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2017-2025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為符合國際趨勢及民眾

需求，衛福部於2017年12月訂定《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 

本縣2020年12月老年人口數為9萬3,111人(佔全人口19.86%)，預估台灣於2121年將邁

入超高齡社會，人口快速老化失智人口亦隨之增加，為使失智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優質

服務，維持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在此目標下，建立失智症友善社區便成為刻不容緩的課

題。 

貳、失智症人口分析 

依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臺灣失智症的盛行率為 8%，而

50-64歲失智症盛行率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之資料為千分之一，以此估算 109年 12月苗

栗縣失智症人口數(表 1)，65歲以上失智症人口因苗栗市老年人口總數最多，故推估 50

歲以上失智症人口以苗栗市最多。 

表1、2020年12月苗栗縣12行政區推估之65歲以上失智症人口 

行政區 總人口數 老年人口數 
老年人口 

比率 

65歲以上 

總人口數 

失智症推估 

人口數 

苗栗市 87,671 15,876 18.11% 15,876 1,290 

頭份市 104,441 14,125 13.52% 14,125 1,151 

苑裡鎮 44,562 7,542 16.92% 7,542 614 

通霄鎮 33,061 6,987 21.13% 6,987 567 

竹南鎮 87,190 11,087 12.72% 11,087 904 

後龍鎮 35,221 6,619 18.79% 6,619 538 

卓蘭鎮 16,196 3,620 22.35% 3,620 293 

大湖鄉 13,884 3,095 22.29% 3,095 251 

公館鄉 32,397 5,903 18.22% 5,903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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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總人口數 老年人口數 
老年人口 

比率 

65歲以上 

總人口數 

失智症推估 

人口數 

銅鑼鄉 17,279 3,496 20.23% 3,496 284 

南庄鄉 9,573 2,115 22.09% 2,115 172 

頭屋鄉 10,240 2,208 21.56% 2,208 179 

三義鄉 15,665 2,842 18.14% 2,842 231 

西湖鄉 6,729 1,692 25.14% 1,692 137 

造橋鄉 12,177 2,373 19.49% 2,373 193 

三灣鄉 6,364 1,484 23.32% 1,484 120 

獅潭鄉 4,158 1,187 28.55% 1,187 96 

泰安鄉 5,782 860 14.87% 860 70 

總 計 542,590 93,111 19.86% 93,111 7,570 

參、國際失智政策發展 

世界衛生組織於2012年4月份發佈首份失智症報告，強調失智症並非正常老化的一部

分，督促各國將失智症防治列入國家健康政策的優先議題，並於2017年的世界衛生大會通

過「2017-2025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呼籲各國政府應提出具體國家失智症政策，並

編列足夠預算以執行政策，且訂定監督機制定期考核實施現況。 

一、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遵循七項基本準則，重點包括： 

(一)失智者的人權：所有策略及行動方案皆須反映失智者之需求、期望及人權，並符合聯

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二)失智者及照顧者之參與權：包括參與失智症相關倡議、政策、規劃、立法、服務提供、

監督和研究。 

(三)降低失智風險因子及照護措施皆需有實證基礎：須根據科學實證去發展風險降低、照

護策略及介入措施，並以人為本，兼顧成本效益。 

(四)失智症公共衛生策略須跨領域合作：須仰賴政府所有相關部門參與，如醫療(非傳染

性疾病、心理健康、預防老化等)、社會服務、教育、就業、司法等部門，還有公民

社會及民間團體。 

(五)全面性的健康及社會照護：包括保障財務風險、確保失智者及照顧者可公平取得保健、

預防、診斷及照護服務(包括安寧照護、復健及社會支持)。 

(六)平等原則：注重性別差異，並遵循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正視弱勢族群權益，

包含身心障礙者、老年人及新移民等。 

(七)重視失智症之預防、治療及照護：包括運用現有知識及經驗去改善預防、降低風險、

照護與支持、研究改善及治癒療法，發展降低風險的介入措施及創新照護模式。 

二、在上述準則之下，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共提出了七大行動領域： 

(一)將失智症列為公衛政策之優先議題。 

(二)提升失智症認知與友善。 

(三)降低罹病風險。 

(四)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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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失智症照顧者。 

(六)建置失智症資訊系統。 

(七)失智症研究與創新。 

目前全球訂有失智症國家政策含歐、美、亞、澳等，計有30個國家，其中美、韓、

蘇格蘭皆定期進行政策修訂，重要政策簡介如下：  

1. 美國為例：  

2011年簽署「國家失智症計劃法案」，明訂政府需設立失智症統籌單位，規劃執行

相關之研究和計畫；並由政府跨部會和民間人士共同組成諮詢委員會，與美國健康及人

類服務部合作制定、維護國家計畫，定期提出成果報告。2017年更訂定-希望於2025年

時可預防及且有效治療失智症；強化失智者及其家庭照護品質與效能；強調公共意識與

參與。  

2. 韓國為例：  

2006年提出第一版國家失智症政策，初期發展為早期診斷與預防、失智症疾病管理、

提高公共意識與照顧品質、發展失智症相關基礎建設；於2014年更修訂強調個人化之管

理與保護措施、提高失智症照顧與家庭支持、發展失智者安全照顧基礎建設；於2015

年公告新增社區化的概念與失智症研究，包含社區化的失智症預防與管理、提供失智者

安全與便利的診斷及治療與照顧、減輕失智症照顧者之照顧負荷、支持失智症相關研究。

明訂推動策略之KPI與主責單位，並由國家失智症委員會進行指標管考。  

3. 蘇格蘭為例：  

於 2010年始陸續將提升失智症照護與支持失智者與照護者列為政府重要目標，主

要及時診斷、提升失智症照護與治療、服務品質；並提供整合性且以人為本的支持；重

視中期的整合性照護、末期的安寧療護、數據蒐集與研究；並由該國政府、失智症協會、

工作小組與國家失智症照顧者行動網絡共同發展，於 2017年成立國家治理小組，依照

整合目標進行監測。 

肆、我國失智政策發展 

因應我國快速增加的老年及失智人口，延緩及減輕失智症對社會及家庭的衝擊，提供

失智者及其家庭所需的醫療及照護需求，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整合社政、衛政、

民政、警消、教育等相關部會資源，並聯結民間單位，以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概念為架

構，綜合各部會意見，於2013年8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2014年-2016年)，

訂定兩大目標及七大面向，作為衛生福利整合計畫與施政指導原則及我國失智症照護發展

方向，2014年9月5日公告跨部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我國成為全世

界第13個具有國家級失智政策的國家。 

一、我國 2014-2016年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目前完成階段性目標，其推動項

目簡述如下： 

(一)提升民眾對失智症防治及照護的認知：製作紀錄片、宣導舞台劇、編印宣導單張、媒

體宣傳字卡、資源手冊等；辦理失智症守護天使宣導講座、校園失智症防治宣導教育

訓練計畫；醫事人員訓練加入失智症議題、開發線上學習課程；將失智症議題納入高

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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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社區照護網絡：發展失智症社區服務資源(日間照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失智症團體家屋及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失智症家庭互助方案、推動高齡友善健康

照護機構認證、結合據點協助社區提供失智症資訊、提供失智者長照服務、建構家庭

照顧者服務支持網絡等。 

(三)強化基層防治及醫療照護服務：強化基層醫事人員對失智症之知能、結合衛生局有效

提供診治網絡、編修失智症診療手冊、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性失智症醫療照護模

式及流程、所有區域等級以上醫院均提供失智症門診；2017年研議修訂全民健康保

險醫療辦法、急性後期照護方案以及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將失智症相關服務納

入。 

(四)發展人力資源，強化服務知能：基層第一線服務人員教育訓練、失智症種子專業人員

教育訓練、樂齡學習志工相關研習課程、整合長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訓課程、社工在職

訓練課程等。 

(五)強化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建立跨部門合作會議，每年定期召開會議；透過政府與

民間合作，辦理失智照護單位聯繫或經驗分享會議；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老人健康促進

活動及失智症服務方案如社區宣導、志工訓練、家庭照顧支持服務及早期介入服務等；

另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辦理老人健康促進（失智症預防）相關活動。 

(六)鼓勵失智症相關研究與國際合作：補助失智症專業團體辦理失智症患者多元照顧服務

模式之研究、委託蒐集國際實證及投入防治研究文獻資料、辦理失智症防治相關議題

之研討會議。 

(七)權益保障：設置失智症關懷專線提供可近性獲得適當照護與支持，透過長期照顧照顧

管理中心提供所需資訊、轉介連結長照服務，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監護及輔助宣告、

財產信託等宣導，訂定居家服務及日間照顧服務評鑑指標，提升服務品質，另外，對

於邀集專家學者參與研議失智症政策。 

二、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我國為期與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同步推動，依循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之期程，訂定失

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之執行期間為 2018年至 2025年，引用全球失智症

行動計畫之七大行動領域，作為國內失智症政策之策略主題，以利未來與國際失智症資訊

接軌，並與其他國家相互交流、比較及學習；將打造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友善社會，與確

保失智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設定為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 2.0的願景。 

(一)主要目標  

1. 及時診斷、適切治療和照護、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  

2. 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可獲得需要的服務與支持，維持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  

3. 降低失智症為照顧者、家屬、社區及國家所帶來的衝擊。  

(二)策略及行動方案  

策略一、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行動方案：  

1. 中央層級召開全國性失智症政策督考會議及成果發表活動件數。 

2. 制定保障失智者人權的法規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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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法規確保國家失智症計劃與行動之落實。 

策略二、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行動方案：  

1. 提升全國人民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 

2. 提升全國人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策略三、降低失智的風險 

行動方案：  

1. 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 

2. 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介入。 

策略四、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網絡  

行動方案：  

1. 強化失智症照護服務體系。 

2. 發展及強化社區型照護體系與流程。  

3. 培訓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人員具失智症專業知識與技能。 

4. 建立失智者與家庭知情同意、與自主醫療照護選擇、與預立醫囑與決定之規範。 

策略五、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行動方案：  

1. 發展及加強支持保護失智家庭照顧者的福利與法規。 

2. 提升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及長照社工人員具備辨識及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壓力的能

力者壓力的能力。 

3. 普及失智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負荷壓力。 

策略六、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行動方案：  

1. 建立全國性失智症登錄及監測系統。 

2. 制訂失智症醫療與社會照護數據蒐集之政策或法規。 

3. 進行國家失智症流行病學及相關資源數據調查。 

策略七、推動失智症之研究與創新發展。 

行動方案：  

1. 發展全國性失智症研究。 

2. 增加失智症研究與創新醫療照護科技的產出。 

3. 增加對滿足失智者、照顧者、潛在失智者需求或社會整合照顧需求之創新研究。 

伍、苗栗縣失智症政策 

自 2014年本縣推動「失智症照護網絡模式」，建置整合性跨局處會議之方式，並邀集

社會處、警察局、消防局、教育局及相關單位召開失智症跨局處工作小組聯繫會議，確認

工作小組任務、架構分工與職責，並與本縣轄內醫院簽約合作提供失智症確診服務，共同

規劃推動整合型多模式之「苗栗縣失智症社區照護網絡」，並確認本縣統一篩檢工具，使

用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AD-8），以便提早發掘出社區疑似失智症者。本縣為營造高齡

友善城市，積極推廣「失智症老人守護天使」、「瑞智友善商家」及「瑞智友善組織」，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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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7年本縣共培訓 19,446人，居全國之冠。 

自 2017年起，為積極推動失智症照護及配合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以下稱長照 2.0)，

本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首次申請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計畫」，布建 1處失智共同照

護中心及設立 7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2018年設置 2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建立社區失

智共照平台，整合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等資源，經由推動認識失智症的宣導活動、提供失智

個案轉介及追蹤服務、訓練失智照護人才及輔導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以社區為單位，設立

11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分別提供失智者及其家屬認知促進、緩和失智、家屬支持團體、

家屬照顧課程等支持服務。  

2019年為提供失智症民眾所需失智照護資源，苗栗縣政府長照中心以個案為中心從

預防、篩檢、到確診後續的各期照護，積極發展苗栗縣特色多元失智照護服務資源，包括

布建失智症篩檢確診醫院、失智症個案管理關懷服務醫院，截至 2019年 12月止，賡續由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2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5處、13處日間照顧中心提供失智症者及其

家庭相關服務資源，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除針對失智症者外，亦辦理失智照護專業人才培訓

(醫事人員、照顧服務員等)、家庭照顧者照護技巧訓練、支持團體等，以建立失智照護網

絡。透過合約醫院建立個案管理服務制度，及時提供失智症個案或家屬照護及相關資訊，

以改善個案及家屬的生活品質，減輕其照護負擔與壓力，並發展失智症友善社區之指標，

以作為發展失智友善社區策略之參考。 

本縣依循我國「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訂定苗栗縣失智症行動

計畫，此計畫之目標、行動策略及方案分述如下。 

一、目標 

(一)短期目標 

1、 辦理失智症社區篩檢 並落實轉介服務，使失智症能早期診斷早期介入。 

2、 增進民眾對失智的瞭解並能去污名化。 

3、 提供失智症患者及照顧者適當的照護及支持。 

(二)中期目標 

1、 建立跨單位失智症相關照護服務資源整合機制，完善失智症照護體系。 

2、 結合商家、診所等單位組織，完善失智友善社區。 

(三)長期目標 

1、 讓失智者於社區有歸屬感，提升失智者、照顧者及家屬的尊嚴及良好生活品質。 

2、 由失智友善社區邁至失智友善城市，建立相關本土性指標並結合本縣健康城市與

高齡友善城市，進行全面推動。 

二、策略、行動方案 

策略一、列失智症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務  

行動方案：  

1.1有專責單位推動失智症政策管考  

1.1-1成立跨局處失智症工作小組，並由縣府秘書主持。  

1.1-2建立苗栗縣失智症行動計畫。  

1.1-3公告本縣失智症行動計畫，規劃苗栗縣之專責單位或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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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保障失智者人權  

1.2-1對失智者工作的友善對待。 

1.3確保失智症計劃與行動之落實  

1.3-1定期追蹤檢討行動方案各項工作執行成效。 

策略二、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友善態度 

行動方案： 

2.1提升縣民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  

2.1-1辦理社區失智友善公共識能教育訓練。  

2.1-2提升各公家機關人員對失智症的認識。  

2.1-3辦理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育訓練。  

2.1-4於樂齡學習據點宣導認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2.1-5結合民間團體，協助推廣民眾認識失智症。  

2.2提升縣民的失智友善態度。  

2.2-1編製提升大眾對失智友善態度之海報或教材資源。  

2.2-2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2.2-3失智症認識友善國中小學宣導。 

策略三、降低失智的風險  

行動方案： 

3.1降低可改變的罹患失智症之風險  

3.1-1提高長者健康知識，減緩失智風險辦理健康促進課程。  

3.1-2行銷宣導失智症防治，提升縣民對失智症認知及預防。  

3.2主動提供諮詢民眾可改變之危險因子並進行介入：  

3.2-1培訓醫療專業人員於民眾諮詢時，主動介入關懷服務。 

策略四、健全失智症診斷、治療、照護網絡  

行動方案： 

4.1強化本縣失智症照護服務體系(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4.1-1透過失智共照中心的個案管理，協助失智者獲得可近之服務。  

4.1-2提供就近性服務服務，讓失智者可就近至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失智症日照

中心等接受照護服務。  

4.1-3提供失智症個案預防走失安全服務(愛心手鍊、衛星定位器申請等)。 

4.1-4推動失智症個案之安全防護服務(指紋捺印、走失協尋、緊急救援、緊急

救護等)。 

4.2培訓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人員具失智症專業知識與技能  

4.2-1培訓醫療專業人員失智照護知識。  

4.2-2培訓照服員失智照護知識。  

策略五、普及對失智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協助  

行動方案：  

5.1提升失智家庭照顧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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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辦理失智家屬照護技巧培訓課程。  

5.2普及失智家庭照顧者多元支持服務，降低失智家庭照顧者負荷壓力 

5.2-1於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家屬支持性團體或課程。  

5.2-2家庭照顧者支持中心服務失智照顧者。 

策略六、建置失智症資訊蒐集與分析平台  

行動方案：  

6.1運用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管理系統進行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確診案之建檔及  

   管理。 

6.1-1由失智共同照護管理中心鍵入新確診個案於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管

理系統。 

三、苗栗縣失智症行動計畫之工作項目(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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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苗栗縣失智症行動計畫之工作項目 

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預期效益(目標值) 主責單位 

一、列失智

症為公共衛

生之優先任

務 

1.1有專責單位推動失

智症政策 

1.1-1苗栗縣政府下設失智行動

工作小組 

1.1-1辦理或失智症跨部

門研商會議場次 

跨部門研商會議至少

1場/年 
長照中心 

1.1-2建立苗栗縣失智症行動計

畫 

1.1-2完成苗栗縣失智症

行動計畫 
已公告 長照中心 

1.1-3於本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之失智症服務公告專責單

位或服務窗口 

1.1-3完成苗栗縣之專責

單位或服務窗口 

現以長照專線1966作

為單一服務窗口。 
長照中心 

1.2確保失智症計畫與

行動之落實 

1.3-1定期追蹤檢討行動方案各

項工作執行成效 

1.3-1失智症計畫經費執

行率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90% 

失智友善社區暨失智

症預防推廣計畫 

>90% 

長照中心 

衛生局 

二、提升大

眾對失智症

之認識及友

善態度 

 

2.1提升縣民對失智症

的正確認識 

 

2.1-1辦理社區失智友善公共識

能教育訓練 

2.1-1參與失智友善公共

識能教育訓練人數 

 1,000 人/年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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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預期效益(目標值) 主責單位 

 

 

 

 

 

 

 

二、提升大

眾對失智症

之認識及友

善態度 

 

 

 

 

 

2.1提升縣民對失智症

的正確認識 

2.1-2提升公家機關人員對失智

症的認識 

2.1-2 本縣各單位公務人

員完成失智友善教育

訓練人數(含線上教

育數位課程) 

 2,375 人/年 衛生局 

2.1-3辦理失智友善天使核心教

育訓練 

2.1-3失智友善天使核心

教育訓練人數 
 1,400 人/年 衛生局 

2.1-4於樂齡學習據點宣導認識

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2.1-4樂齡學習據點認識

失智症的相關宣導完

成場次 

宣導  場次 教育處 

2.1-5協助辦理原住民族地區認

識失智症的相關宣導 

2.1-5原住民族地區認識

失智症的相關宣導完

成場次 

協助辦理宣導 

 15 場次 

原住民族

事務中心 

2.2提升市民的失智友

善態度 

2.2-1編製提升大眾對失智友善

態度之海報或教材資源 

2.2-1編製提升大眾對失

智友善態度之海報或

教材資源 

  件/年 衛生局 

2.2-2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2.2-2招募失智友善組織 
衛生局 80 家/年 

長照中心   家/年 

衛生局 

長照中心 

2.2-3失智症認識友善中小學宣

導 

2.2-3失智症認識友善中

小學宣導 
   場/年 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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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預期效益(目標值) 主責單位 

三、降低失

智的風險 

3.1降低可改變的罹患

失智症之風險 

3.1-1行銷宣導失智症防治，提升

縣民對失智症認知及預防 

3.1-2認識失智症或預防

宣導媒體露出數 

長照中心  則/年 

衛生局  1 則/年 

長照中心

衛生局 

3.2主動提供諮詢民眾

可改變之危險因子

並進行介入 

3.2-1培訓醫療專業人員失智照

護知識於民眾諮詢時，主動

介入關懷服務 

3.2-1失智專業人員培訓

場次 

   場次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四、健全失

智症診斷、

治療、照護

網絡 

 

 

 

 

4.1強化本縣失智症照

護服務體系(失智照

護服務計畫) 

4.1-1透過失智共照中心個案管

理，協助失智者獲得可近，

合適，有感之服務 

4.1-1共照中心個管個案

數 

>人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4.1-2透過分區照護服務落地，讓

失智者就近於住家附近接

受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 

4.1-2據點服務個案數  

>人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4.1-3健全失智症診斷 
4.1-3失智共照中心個案

確診率 
% 長照中心 

4.1-4提供預防走失愛心手鍊、衛

星定位器人數 

4.1-4申請愛心手鍊人數

及衛星定位器人數 
 50 人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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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預期效益(目標值) 主責單位 

 

 

 

四、健全失

智症診斷、

治療、照護

網絡 

4.1-5推動失智者申請指紋捺印

服務 
4.1-5申請指紋建檔人數   人 警察局 

4.2培訓專業人員及照

顧服務人員具失智

症專業知識與技能 

4.2-1培訓醫療專業人員失智照

護知識 

4.2-1專業人員失智培訓

場次 

  場次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4.2-2培訓照服員失智照護知識 
4.2-2照服員失智培訓課

程場次 

  場次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五、普及對

失智家庭照

顧者的支持

協助 

5.1提升失智家庭照顧

者的能力 

5.1-1辦理失智家屬照護技巧培

訓課程 

5.1-1失智家屬照護技巧

培訓課程場次 

>  場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5.2普及失智家庭照顧

者多元支持服務，降

低失智家庭照顧者

負荷壓力 

5.2-1於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

家屬支持性團體 

5.2-1辦理家屬支持性團

體場次/處 

>  場 

依據108年度失智照護服

務計畫辦理，俟109年度

計畫公告後修訂指標。 

長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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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行動方案 工作項目 衡量指標 預期效益(目標值) 主責單位 

5.2-2家庭照顧者支持中心服務

失智照顧者 

5.2-2家庭照顧者支持中

心服務失智家庭數 
>  家庭 長照中心 

六、建置失

智症資訊蒐

集與分析平

台 

6.1運用衛生福利部智

照護服務系統進行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確診案之建檔及管

理 

6.1-1由本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鍵入新確診個案於衛生福

利部失智症個案管理系統 

6.1-1新確診案之鍵入完

成率 
> % 長照中心 

註：此行動計畫隨每年度召開之失智工作小組會議進行政策滾動修正及研擬，以符合中央政府推行目標。 

 


